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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
关于启用合同专用章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根据《中共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印发<关于完善学院财经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>等财经文件的通知》（枣科职院党〔2020〕19号）文件精神，学院雕刻“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”一枚，即日起启用。
今后，凡与枣庄科技职业学院（含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、滕州高级技工学校、开放大学滕州分校）签订经济合同或协议的，一律以覆盖“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”为准。学院财经办（财务处）履行把关付印职责。不按规定办理的，财务处不予办理收付款业务；不涉及资金收付的，迅即启动专项审计和财务监督移送问责程序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 1.“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”印模
2.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会审例会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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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学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，学院党委财经委员会成员。
校对：马 帅
附件1

“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”印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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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会审例会制度

为严格执行《枣庄科技职业学院经济合同管理办法》，提高合同签订效率，提升科学决策水平，经学院党委财经委研究，决定建立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合同会审例会制度。
一、会议内容
研究、会商经办部门草拟的经济合同或协议。
二、与会人员
会议由项目承办部门（合同起草部门）向财经办申请发起，财经办负责召集；根据合同内容，财经办于会前1天确定并通知参加人员，包括院内法务人员和各部位主要负责人；重大经济合同，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提供咨询服务；参会人员总数须为单数。
三、会议时间和地点
会议原则上每2周召开一次，会议时间定在星期二下午3:00，地点为财务处财经讲堂。合同草案累积5件及以上或工作确为急需时，可随时加开例会。
四、会前准备
项目承办部门负责上会项目的资料准备和审核把关。提交会议的项目必须情况清楚、资料齐全、真实有效；书面材料和电子文件符合申报上会要求。项目承办部门应在召开例会的上周五下午5:00前，将项目资料提交财经办。
五、会议流程
合同会审工作严格按会议资料内容进行，一般不增加临时动议项目，特殊情况需临时动议项目的，须经财经办主任同意。
1.主持人：财务处副处长
2.汇报人：上会项目必须由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汇报，汇报要言简意赅、层次清楚、意见明确。项目介绍应包括背景情况、报批资料情况、资金来源、对方资质、财经委会议纪要、相关文件及依据、相关问题等。
3.讨  论：出席会议人员均可就项目情况进行咨询并发表意见，并将最终意见书写在合同审签表上（审签表可另附记录）。
4.决  策：由会议主持人综合与会人员意见进行概括性发言，对于重大问题或会议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，会议作出的决策意见须获得出席会议人员的2/3以上人数同意。
六、纪律要求
1.与会人员应按时到会，不得无故缺席会议或中途退席，因故不能到会的必须向会议主持人请假。
2.任何人不得向外透露会议讨论过程及与会人员发言情况，以会议最后意见为单位对外一致意见。
3.与会人员所领会议资料应在会后当场交回财经办，不得外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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